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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调查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有关规定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八条规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

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

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

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十一条规定：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对在统计工

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不得泄

露或者向他人非法提供。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

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不得用于统

计以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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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说明

（一）调查目的。为指导各地有序有效开展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统计工作，及时了解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

小区数量等指标，全面掌握改造小区情况及加装电梯、改造建设养老托育等服务设施的计划和改造情况，为

各级政府制定政策和宏观管理提供依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特制定本调查制

度。

（二）统计范围。本调查制度统计范围是经各省级人民政府确认，并上报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

革委、财政部等三部门的全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计划项目。

（三）调查内容。本调查制度包括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年度计划、改造进展情况、改造效果情况和改造项

目基本情况等方面的内容。

（四）调查方法。本调查制度为全面调查。

（五）调查频率及时间。本调查制度的报告期为月报和年报。

（六）组织实施。本调查制度由住房城乡建设部统一部署，采取分级实施、逐级汇总的方式。

（七）报送要求。各报表的报送时间、填报单位及报送方式按规定执行。

（八）质量控制。全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统计调查制度实行全过程质量控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规范统

计调查制度，认真组织培训，严格数据审核，加强监督检查，抽查数据质量。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要加

强统计调查基础工作，建立数据审核制度，及时、完整、准确上报数据。

（九）统计信息共享情况。信息共享的责任单位为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责任人为该司负责人。

（十）主要统计指标公布情况。本调查制度收集数据作为内部工作使用，不对外公布。部分指标纳入全

国年度量化指标的，按月度、年度定期通过住房城乡建设部网站向社会公布，基层填报单位数据作为内部资

料使用，不向社会公布。

（十一）本调查制度不使用部门基本单位名录库。

（十二）本调查制度由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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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表目录

表号 表 名
报告

期别
统计范围 报送单位

报送日期及

方式
页码

老旧小区

改造 1 表

全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年度计划情况表
年报

经各省级人民政府

确认，并上报住房

城乡建设部、国家

发展改革委、财政

部等三部门的全国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计划项目

各省级住房城乡建

设部门

于本年 1月 5日前

通过电子邮件和纸

质报表报送

6

老旧小区

改造 2 表

全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进展情况表
月报 同上 同上

于次月 5日前报

送，其中 1—3月份

月报免报，从 4月

份月报开始报送，

首次报送时间为 5

月 5日前；12 月份

月报于次年 1月 5

日前报送；

通过电子邮件和纸

质报表报送

7

老旧小区

改造 3 表

全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效果情况表
月报 同上 同上 同上 9

老旧小区

改造 4 表

全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项目基本情况表
月报 同上

各县级城镇老旧小

区改造工作主管部

门，逐级汇总上报

由各省级住房城乡

建设部门确定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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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查表式

（一）全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年度计划情况表

表 号： 老旧小区改造 1 表

制定机关： 住房城乡建设部

批准机关： 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 国统制〔2025〕104 号

省（自治区、直辖市） 202 年 有效期至： 2028 年 5 月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数量 2000 年底前建成的

老旧小区

甲 乙 丙 1 2

小区数 个 101

合计中：城市（建成区） 个 102

县城（城关镇） 个 103

居民户数 户 104

合计中：城市（建成区） 户 105

县城（城关镇） 户 106

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107

合计中：城市（建成区） 万平方米 108

县城（城关镇） 万平方米 109

楼栋数 栋 110

合计中：城市（建成区） 栋 111

县城（城关镇） 栋 112

计划总投资 万元 113

合计中：城市（建成区） 万元 114

县城（城关镇） 万元 115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202 年 月 日

说明：

1．本表由各省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填写报送住房城乡建设部。

2. 本表填报范围为经各省级人民政府确认，并上报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三部门的年度全国城镇

老旧小区改造计划项目。

3. 本表为年报，汇总数据报送时间为本年度 1月 5日前报送辖区内本年度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计划情况。

4. 本表逻辑审核关系：

101 项=102 项+103 项，104 项=105 项+106 项，107 项=108 项+109 项，110 项=111 项+112 项；113 项=114 项+115 项；

107 项—109 项保留 2 位小数，其余各项取整数；

1栏≥2 栏。



7

（二）全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进展情况表

表 号： 老旧小区改造 2表

制定机关： 住房城乡建设部

批准机关： 国家统计局

202 年度计划项目 批准文号： 国统制〔2025〕104 号

省（自治区、直辖市） 202 年 月 有效期至： 2028 年 5 月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自开始建设

累计情况 本年

甲 乙 丙 1 2

一、总规模 —— —— —— ——

小区数 个 201

居民户数 户 202

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203

楼栋数 栋 204

单元数 个 205

其中：无电梯单元数 个 206

二、正在开展前期准备的项目情况 —— —— —— ——

小区数 个 207

居民户数 户 208

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209

楼栋数 栋 210

三、正在施工的项目情况 —— —— —— ——

小区数 个 211

居民户数 户 212

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213

楼栋数 栋 214

四、已竣工的项目情况 —— —— —— ——

小区数 个 215

居民户数 户 216

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217

楼栋数 栋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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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代码

自开始建设

累计情况 本年

甲 乙 丙 1 2

五、改造资金情况 —— —— —— ——

完成投资额 万元 219

实际到位资金 万元 220

合计中：1.国家预算资金 万元 221

其中：（1）中央补助资金 万元 222

合计中：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资金 万元 223

中央财政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 万元 224

（2）省级财政补助资金 万元 225

（3）市级及以下财政补助资金 万元 226

（4）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万元 227

2.社会资本 万元 228

其中：（1）规模化实施运营主体出资 万元 229

（2）专业经营单位出资 万元 230

其中：电力企业出资 万元 231

通信企业出资 万元 232

供排水企业出资 万元 233

供热企业出资 万元 234

燃气企业出资 万元 235

（3）产权单位（或原产权单位）出资 万元 236

（4）其他参与单项或多项改造内容的社会力量出资 万元 237

其中：金融机构支持资金 万元 238

3.居民出资 万元 239

4.其他 万元 240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202 年 月 日

说明：

1．本表由各省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填写报送住房城乡建设部。

2. 本表填报范围为经各省级人民政府确认，并上报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三部门的全国城镇老旧

小区改造计划项目，包括 2020 年及以后所有年度计划项目，项目按计划年度统计。该年既往计划项目全部竣工的，

本年不再统计。

3. 按照项目的计划年度分别填写本表，即 2020 年及以后计划项目需按年度分别单独填写一张表，如当年的计划项目已

经全部完成且已全部报送了实施情况，该年度计划可以不必再填报。

4. 自开始建设累计情况指该年度改造计划项目自计划当年 1月 1日起至本报告期末的情况，本年情况指该年度改造计划

项目中在报告期以前年度未竣工，且在本年度仍需施工的项目，自本年 1月 1日起至本报告期末的情况。其中，本年

改造计划项目仅填写本年情况，累计情况不需要填写。

5．本表为月报，填写辖区内改造计划项目累计进展情况，汇总数据月报报送时间为次月 5日前，其中 1—3 月月报免报，

从当年 4 月月报开始报送，首次报送时间为 5月 5日前，12 月月报报送时间为次年 1 月 5 日前。

6．本表逻辑审核关系：

201 项≥207 项+211 项+215 项；202 项≥208 项+212 项+216 项；203 项≥209 项+213 项+217 项；

204 项≥210 项+214 项+218 项；205 项≥206 项；

220 项=221 项+228 项+239 项+240 项，221 项≥222 项+225 项+226 项+227 项，

222 项=223 项+224 项；228 项≥229 项+230 项+236 项+237 项；228 项≥238 项；

230 项≥231 项+232 项+233 项+234 项+235 项；

203 项、209 项、213 项、217 项保留 2位小数，其余各项取整数；1 栏≥2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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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效果情况表
表 号： 老旧小区改造 3表

制定机关： 住房城乡建设部

批准机关： 国家统计局

202 年度计划项目 批准文号： 国统制〔2025〕104 号

省（自治区、直辖市） 202 年 月 有效期至： 2028 年 5 月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代码

自开始建设累计

情况 本年

甲 乙 丙 1 2

基础类改造内容 —— —— —— ——

实施供水改造的小区|改造供水管网 个|米 301 | |

实施排水改造的小区|改造排水管网 个|米 302 | |

实现雨污分流的小区（含改造前已实现） 个 303

其中：新增雨污分流的小区 个 304

实施供电改造的小区|改造供电管网 个|米 305 | |

实施道路改造的小区|改造道路 个|平方米 306 | |

接入管道天然气的小区（含改造前已接入） 个 307

其中：新接入管道天然气的小区|改造天然气管网 个|米 308 | |

北方供热地区接入集中供热的小区（含改造前已接入） 个 309

其中：新接入集中供热的小区|改造供热管网 个|米 310 | |

设置消防设施的小区（含改造前已设置） 个 311

其中：新增设置消防设施的小区 个 312

设置安防设施的小区（含改造前已设置） 个 313

其中：新增设置安防设施的小区 个 314

实现生活垃圾分类的小区（含改造前已实现） 个 315

其中：新增生活垃圾分类的小区 个 316

实现光纤入户的小区（含改造前已实现） 个 317

其中：新增实现光纤入户的小区 个 318

实现弱电架空线规整（入地）的小区（含改造前已实现） 个 319

其中：新增弱电架空线规整（入地）的小区 个 320

实现强电架空线规整（绝缘化）的小区（含改造前已实现） 个 321

其中：新增强电架空线规整（绝缘化）的小区 个 322

完善类改造内容 —— —— —— ——

拆除违法建设面积 平方米 323

实施照明设施改造的小区 个 324

实施适老化、无障碍改造的小区 个 325

新增地上、地下停车库 个 326

新增地上、地下停车库停车位 个 327

新增地面普通停车位 个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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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代码

自开始建设

累计情况 本年

甲 乙 丙 1 2

新增电动汽车充电桩|充电端口 个|个 329 | |

新增非机动车充电桩|充电端口 个|个 330 | |

新增设置智能快件箱、智能信包箱的小区 个 331

新增文化休闲、体育健身场地、公共绿地等 片|平方米 332 | |

其中：儿童活动场所 片|平方米 333 | |

体育健身场地 片|平方米 334 | |

其中：（非标准）足球场 片|平方米 335 | |

公共绿地 片|平方米 336 | |

新增设置慢行系统（健身步道等）的小区 个 337

建筑节能改造面积 平方米 338

加装电梯 部 339

合计中：当年改造计划项目加装电梯 部 340

其他既有住宅加装电梯 部 341

实施消防车通道划线、标识改造的小区 个 342

提升类改造内容 —— —— —— ——

新增安防智能感知设施及系统的小区 个 343

新增社区服务设施（站） 个 344

其中：卫生服务站等公共卫生设施 个 345

幼儿园等教育设施 个 346

养老服务设施 个 347

托育点等托育服务设施 个 348

助餐服务设施 个 349

家政保洁服务点 个 350

新增综合超市、便民市场、便利店及其他便民服务网点（理发店、洗

衣店、药店、维修点、餐饮店等）
个 351

新增邮政快递末端综合服务站 个 352

成立党组织的小区（含改造前已成立） 个 353

其中：结合改造成立党组织的小区 个 354

成立业主大会、选举业主委员会的小区（含改造前已成立） 个 355

其中：结合改造成立业主大会、选举业主委员会的小区 个 356

实施物业管理的小区（含改造前已实施） 个 357

其中：改造后新增物业管理的小区 个 358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202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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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 本表由各省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负责填写报送住房城乡建设部。

2. 本表填报范围为经各省级人民政府确认，并上报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三部门的全国城镇老旧

小区改造计划项目，包括 2020 年及以后所有年度计划项目，项目按计划年度统计。该年既往计划项目全部竣工的，

本年不再统计。

3. 按照项目的计划年度分别填写本表，即 2020 年及以后计划项目需按年度分别单独填写一张表，如当年的计划项目已

经全部完成且已全部报送了实施情况，该年度计划可以不必再填报。

4. 自开始建设累计情况指该年度改造计划项目自计划当年 1月 1日起至本报告期末的情况，本年情况指该年度改造计划

项目中在报告期以前年度未竣工，且在本年度仍需施工的项目，自本年 1月 1日起至本报告期末的情况。其中，本年

改造计划项目仅填写本年情况，累计情况不需要填写。

5．本表为月报，填写辖区内改造计划项目累计进展情况，汇总数据月报报送时间为次月 5日前，其中 1—3 月月报免报，

从当年 4 月月报开始报送，首次报送时间为 5月 5日前，12 月月报报送时间为次年 1 月 5 日前。

6．303、307、309、311、313、315、317、319、321、353、355、357 项包含改造前存量数据情况，其余项均为改造中

增量情况。

7．本表逻辑审核关系：

303 项≥304 项，307 项≥308 项，309 项≥310 项，311 项≥312 项，313 项≥314 项，315 项≥316 项，

317 项≥318 项，319 项≥320 项，321 项≥322 项；

332 项≥333 项+334 项+336 项，334 项≥335 项；339 项=340 项+341 项；

344 项≥345 项+346 项+347 项+348 项+349 项+350 项；

353 项≥354 项，355 项≥356 项，357 项≥358 项；

各项取整数；1 栏≥2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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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全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基本情况表
表 号： 老旧小区改造 4表

制定机关： 住房城乡建设部

省（自治区、直辖市） 批准机关： 国家统计局

地（市、州、盟） 批准文号： 国统制〔2025〕104 号

县（区、市、旗） 202 年 月 有效期至： 2028 年 5 月

401-1 改造项目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

401-2 项目包含小区个数：_____个；401-3 项目包含小区名称：_____________

402 小区建成时间（改造部分）： 1.2000 年底以前建成小区个数：____个 ； 2.2000 年底以后建成小区个数：___个

403 居民户数：_______ 户；

404-1 建筑面积：________平方米； 404-2 楼栋数：________ 栋

405-1 单元数：__________个； 405-2 其中：无电梯单元数：________个

406 纳入改造计划时间：________年

407 是否申请中央补助资金支持（单选）: □ 1.是； □ 2.否

408 计划改造

内容：

（相关选项前

勾选，可跨类

多选；选择“其

他”请补充具

体内容）

基础类

□ 101 供水设施

□ 102 排水设施

□ 103 供电设施

□ 104 弱电设施

□ 105 道路

□ 106 供气设施

□ 107 供热设施

□ 108 消防设施

□ 109 安防设施

□ 110 生活垃圾分类设施

□ 111 移动通信设施

□ 112 光纤入户

□ 113 弱电架空线规整（入

地）

□ 114 强电架空线规整（绝

缘化）

□ 115 建筑物屋面、外墙、

楼梯等维修

□ 116 其他

完善类

□ 201 拆除违法建设

□ 202 整治小区及周边绿化、照

明等

□ 203 适老设施、无障碍设施

□ 204 停车库（场）

□ 205 电动自行车及汽车充电

设施

□ 206 智能信包箱、智能快件箱

□ 207 文化休闲场地及设施

□ 208 体育健身场地及设施

□ 209 儿童活动场所

□ 210 公共绿地

□ 211 物业用房

□ 212 建筑节能改造

□ 213 加装电梯

□ 214 消防车通道划线、标识

□ 215 其他

提升类

□ 301 社区综合服务设施

□ 302 卫生服务站等公共卫生设施

□ 303 幼儿园等教育设施

□ 304 周界防护等智能感知设施

□ 303 养老服务设施

□ 304 托育点

□ 305 助餐服务设施

□ 306 家政保洁服务设施

□ 307 邮政快递末端综合服务站

□ 308 综合超市、便民市场、便利

店等便民服务网点

□ 309 其他

409 截至本月底改造进展情况：

409-1 正在开展前期准备的小区个数：____个，涉及居民户数：_____户，楼栋数：_____栋，建筑面积：_____平方米

409-2 正在施工的小区个数：_____个，涉及居民户数：_____户，楼栋数：_____栋，建筑面积：_____平方米

409-3 已竣工的小区个数：_____个，涉及居民户数：_____户，楼栋数：_____栋，建筑面积：_____平方米

409-4 暂未开展任何工作的小区个数：_____个，涉及居民户数：_____户，楼栋数：_____栋，建筑面积：_____平方米

410 项目开工时间为： 年 月（未开工时不需填写）；竣工时间为： 年 月（未竣工时不需填写）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数量

甲 乙 丙 1

项目计划总投资 万元 411

自开始建设累计完成投资 万元 412

其中：本年完成投资 万元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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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数量

甲 乙 丙 1

基础类改造内容 —— —— ——

实施供水改造的小区|改造供水管网 个|米 414 |

实施排水改造的小区|改造排水管网 个|米 415 |

实现雨污分流的小区（含改造前已实现） 个 416

其中：新增雨污分流的小区 个 417

实施供电改造的小区|改造供电管网 个|米 418 |

实施道路改造的小区|改造道路 个|平方米 419 |

接入管道天然气的小区（含改造前已接入） 个 420

其中：新接入管道天然气的小区|改造天然气管网 个|米 421 |

北方供热地区接入集中供热的小区（含改造前已接入） 个 422

其中：新接入集中供热的小区|改造供热管网 个|米 423 |

设置消防设施的小区（含改造前已设置） 个 424

其中：新增设置消防设施的小区 个 425

设置安防设施的小区（含改造前已设置） 个 426

其中：新增设置安防设施的小区 个 427

实现生活垃圾分类的小区（含改造前已实现） 个 428

其中：新增生活垃圾分类的小区 个 429

实现光纤入户的小区（含改造前已实现） 个 430

其中：新增实现光纤入户的小区 个 431

实现弱电架空线规整（入地）的小区（含改造前已实现） 个 432

其中：新增弱电架空线规整（入地）的小区 个 433

实现强电架空线规整（绝缘化）的小区（含改造前已实现） 个 434

其中：新增强电架空线规整（绝缘化）的小区 个 435

完善类改造内容 —— —— ——

拆除违法建设面积 平方米 436

实施照明设施改造的小区 个 437

实施适老化、无障碍改造的小区 个 438

新增地上、地下停车库 个 439

新增地上、地下停车库停车位 个 440

新增地面普通停车位 个 441

新增电动汽车充电桩|充电端口 个|个 442 |

新增非机动车充电桩|充电端口 个|个 443 |

新增设置智能快件箱、智能信包箱的小区 个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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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数量

甲 乙 丙 1

新增文化休闲、体育健身场地、公共绿地等 片|平方米 445 |

其中：儿童活动场所 片|平方米 446 |

体育健身场地 片|平方米 447 |

其中：（非标准）足球场 片|平方米 448 |

公共绿地 片|平方米 449 |

新增设置慢行系统（健身步道等）的小区 个 450

建筑节能改造面积 平方米 451

加装电梯 部 452

实施消防车通道划线、标识改造的小区 个 453

提升类改造内容 —— —— ——

新增安防智能感知设施及系统的小区 个 454

新增社区服务设施（站） 个 455

其中：卫生服务站等公共卫生设施 个 456

幼儿园等教育设施 个 457

养老服务设施 个 458

托育点等托育服务设施 个 459

助餐服务设施 个 460

家政保洁服务点 个 461

新增邮政快递末端综合服务站 个 462

新增综合超市、便民市场、便利店及其他便民服务网点（理发店、洗

衣店、药店、维修点、餐饮店等）
个 463

成立党组织的小区（含改造前已成立） 个 464

其中：结合改造成立党组织的小区 个 465

成立业主大会、选举业主委员会的小区（含改造前已成立） 个 466

其中：结合改造成立业主大会、选举业主委员会的小区 个 467

实施物业管理的小区（含改造前已实施） 个 468

其中：改造后新增物业管理的小区 个 469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202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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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本表由各县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填写，逐级汇总上报省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各省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自行组织实施，

并保证填报完整性和数据准确性，不需上报住房城乡建设部。

2. 本表填报范围为经各省级人民政府确认，并上报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三部门的本年度全国城

镇老旧小区改造计划项目，以及截至上年末尚未竣工、本年度仍需施工的既往计划项目，既往计划项目同上表，本表

仅统计截至上月末末尚未竣工、本月仍需施工（含当月竣工）的既往计划项目。

3．本表为月报，月报报送时间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工作实

际情况自行确定。

4．本表所指的改造项目，由各地根据统计调查数据方便原则自行划分，可以包含一个或若干个改造老旧小区。

5．416、420、422、424、426、428、430、432、434、464、466、468 项包含改造前存量数据情况，其余项均为改造中

增量情况。

6．本表逻辑审核关系：

412 项≥413 项；

416 项≥417 项，420 项≥421 项，422 项≥423 项，424 项≥425 项，426 项≥427 项，428 项≥429 项，

430 项≥431 项，432 项≥433 项，434 项≥435 项；

445 项≥446 项+447 项+449 项，447 项≥448 项；

455 项≥456 项+457 项+458 项+459 项+460 项+461 项；

464 项≥465 项，466 项≥467 项，468 项≥469 项；

414 项—435 项、437 项、438 项、444 项、450 项、453 项、454 项、464 项—469 项小区数≤401-2 项；

各项取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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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统计指标解释及填写说明

（一）全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年度计划情况表

城镇老旧小区

指城市或县城（城关镇）建成年代较早、失养失修失管、市政配套设施不完善、社区服务设施不健全、

居民改造意愿强烈的住宅小区（含单栋住宅楼）。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计划

指各市、县编制的年度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计划，经本地区财政承受能力论证评估，由省级人民政府确

认，并上报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三部门。

城市（建成区）

指城市行政区内实际已成片开放建设、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设施基本具备的地区。

县城（城关镇）

县及县以上人民政府所在的建制镇。

小区数

指纳入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计划项目包含的小区总数。其中 2000 年底前建成的小区单独统计。

居民户数

指纳入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计划的小区包含的所有居民户总数。其中 2000 年底前建成的小区户数单独统

计。

建筑面积

指纳入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计划的小区房屋总建筑面积。其中 2000 年底前建成的小区房屋建筑面积单独

统计。

楼栋数

指纳入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计划的小区楼栋数量。其中 2000 年底前建成的小区楼栋数单独统计。

计划总投资

指按照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总体设计方案规定的内容全部建成，计划(或按设计概算或预算)需要的

总投资，其中 2000 年底前建成的小区计划总投资单独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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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进展情况表

总规模

指经各省级人民政府确认，并上报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三部门的城镇老旧小

区改造计划项目的总规模，包括本年计划项目和既往计划项目，既往计划项目自 2020 年计划项目开始统计。

该年既往计划项目全部竣工的，本年不再统计。

总规模相关指标数据应与当年《全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年度计划情况表》（老旧小区改造 1 表）中相

关计划数一致，不得调整。

其中，单元数指纳入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计划项目包含的单元总数，一般共用一组楼梯、电梯、出入口

的多套住宅为一个单元。无电梯单元数指未安装、加装电梯的住宅单元数。

正在开展前期准备的项目

指已纳入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计划的项目正在通过基层党组织、居民自治组织、社区服务组织、产权单

位或物业服务企业等开展群众工作，进行广泛宣传、基层协调、了解群众诉求、发动群众参与等相关工作，

或者正在进行方案设计、招投标、办理开工手续等施工前准备工作的项目。

正在施工的项目

指已纳入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计划的项目已完成前期各项准备工作，已完成施工招标，签订施工合同，

并办理质量安全监督手续，施工现场发生实体工程量的项目。

已竣工的项目

指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按计划或设计方案规定内容全部改造完成，经竣工验收合格正式交付使用的

项目。

完成投资额

指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完成的全部投资，其中自开始建设累计情况指从项目开始建设至本月底累计

完成投资，本年完成投资额指从本年 1月 1日起至本月底累计完成投资额。它反映本年的实际投资规模，

是以货币表示的工作量指标，包括实际完成的建筑安装工程价值，设备、工具、器具的购置费，以及实际

发生的其他费用。没用到工程实体的建筑材料、工程预付款和没有进行安装的需要安装的设备等，都不能

计算投资完成额。计算投资额所依据的价格：建筑安装工程投资额一般按预算价格计算；实行招标的工程，

按中标价格计算；设备、工具、器具购置投资额一律按实际价格，即支出的全部金额计算；国内贷款利息

按报告期实际支付的利息计算投资完成额；其他费用的价格一般按财务部门实际支付的金额计算。

实际到位资金

指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投资单位本年内收到的各种货币资金。

http://www.so.com/s?q=%E7%94%B5%E6%A2%AF&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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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直接拨付到市县级财政，不直接拨付到投资单位的资金，以市县级财政实际收到资金数额填报。

实际到位资金不同于完成投资额。实际到位资金是准备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数量，而完成投资额

则是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投资实物量；实际到位资金表示一定时期可能进行的投资量，

而完成投资额则是已经完成的固定资产建造和购置工作量。

国家预算资金

指各级政府用于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的财政专项资金，包括中央预算资金和地方预算资金。各级政府一

般债券、专项债券也应归入国家预算资金。

中央补助资金

指中央拨付的用于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的专项资金，包括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安排的中央预算内投资保

障性工程专项资金和财政部牵头安排的中央财政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

省级财政补助资金

指省级财政拨付的用于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的资金。

市级及以下财政补助资金

指市级及以下财政拨付的用于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的资金。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指地方政府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向社会发行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社会资本

指除国家预算资金以外规模化实施运营主体、银行、产权单位、专业经营单位等通过债券融资、信贷、

直接出资等方式的筹集到位资金总额。

规模化实施运营主体出资

指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规模化实施运营主体通过市场化方式，运用自有资金、公司信用类债券、项目收

益票据、银行贷款等方式的筹集到位资金总额。

专业经营单位出资

指电力、通信、供水、排水、供气、供热等专业经营单位通过自有资金、银行贷款等方式出资参与小

区改造相关管线设施设备部门的投资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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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单位（或原产权单位）出资

指改造小区的产权单位或者原产权单位给予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资金支持的到位资金总额。

其他参与单项或多项改造内容的社会力量出资

指参与养老、托育、停车、便民市场、充电桩等改造内容中的单项或多项的社会力量出资到位资金总

额。

金融机构支持资金

指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的用于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的融资支持。

居民出资

指改造小区居民本着谁受益、谁出资的原则，通过直接出资、使用（补建、续筹）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让渡小区公共收益，或者个人捐资捐物、投工投劳等方式的出资总额。对于个人投工投劳、捐物的出资额

计算标准按照当地已有标准执行，没有标准的不纳入出资额。

（三）全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效果情况表

改造效果情况

指通过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而产生的有效结果，原则上应包括各类新建和改造设施等情况。统计时，以

在建项目实际完成的累计工程量为准填写。已竣工项目竣（完）工当月必须完整填写全部改造效果。

基础类改造内容

指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改造建设的供排水设施、供热设施、电力设施、环卫设施、道路、通信设施

等市政配套基础设施。

其中，供排水改造指小区内部、建筑红线以内供排水管网新建和改造数量。一般不含市政供排水管网，

如果改造中涉及小部分小区周边的市政管网，可以一并统计在内。

其中，雨污水分流指将小区内部雨水、污水管网实行分流制改造，内部没有混接错接，并分别接入市

政雨水、污水管道。统计时，统计实现雨污分流的小区数量，包括改造前已实现的小区，同时，单独统计

新增加改造的小区。

其中，供电设施改造主要统计开展了供电线路改造和电力更新及扩容等的小区。

其中，消防设施主要统计小区内部和建筑物公共区域内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消火栓系统等固定设备设施的小区，移动式的灭火器等器材不统计。

其中，安防设施主要统计设置了视频图像采集设备、周界入侵探测报警设备、出入口控制设备、楼寓

对讲系统等系统及设施的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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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类改造内容

指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改造建设的文化休闲、体育健身、公共绿地、无障碍设施、停车设施、智能

信包箱和智能快件柜等环境及配套服务设施，以及拆除违法建设等。按照已经竣工的数量分别填写，未施

工或正在施工的不要填写。

其中，拆除违法建设面积指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拆除的违章建筑的面积。

其中，改造建设适老化、无障碍设施指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改造建设的轮椅坡道和扶手、盲道、无

障碍厕位（公共厕所）、低位服务设施等无障碍设施，以及残疾人家庭无障碍化、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

等。按照已经竣工的数量分别填写，未施工或正在施工的不要填写。

其中，停车库指地上或地下停放机动车的建筑物，也包括机械式停车库。地面普通停车位指地面施划

停车标志线的停车位。统计结合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净）增加的停车库、停车位。

其中，文化休闲场地、体育健身场地、公共绿地等指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改造建设的各类公共场地，

对于多种功能复合的场地，只统计一次，不要重复统计，优先按照主要功能统计到某一类场地，如果主要

功能不好区分，则按面积最大的场地进行统计。

其中，建筑节能改造面积指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中对不符合建筑节能标准要求的外墙外窗屋面等进

行改造后，使其热工性能符合相应的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改造总建筑面积。

提升类改造内容

指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改造建设的安防智能感知设施和卫生服务站、幼儿园、养老服务设施、托育

服务设施、助餐服务设施、家政保洁服务点等社区专业服务设施（站），以及综合超市、便民市场、便利

店、邮政快递末端综合服务站、理发店、洗衣店、药店、维修点、餐饮店等便民商业服务设施。按照已经

竣工的数量分别填写，未施工或正在施工的不要填写。

其中，安防智能感知设施及系统主要统计实现高清视频图像采集系统、具备车牌抓拍与识别功能的停

车库（场）安全管理系统、智能门禁系统等集成应用的小区。

其中，加装电梯指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对列入本年、既往计划项目的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数量，在当年

改造计划加装电梯项统计；对未列入本年、既往计划项目的加装电梯数量，在本年计划统计报表其他既有

住宅加装电梯项统计；既往计划项目统计报表中其他既有住宅加装电梯项数值为 0。

成立党组织的小区（含改造前已成立）

指成立党组织的小区（含物业服务企业、业主委员会成立党组织的小区），包括改造前已经成立党组

织的小区。其中结合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成立党组织的小区单独统计。

成立业主大会、选举业主委员会的小区（含改造前已成立）

指在物业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的指导下，按

照规定程序成立业主大会，并通过选举建立业主委员会的小区，包括改造前已经成立业主大会、选举建立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9%A9%E4%B8%9A/443372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A%E4%B8%BB%E5%A7%94%E5%91%98%E4%BC%9A/578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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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委员会的小区。其中结合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成立业主大会、选举建立业主委员会的小区单独统计。

实施物业管理的小区（含改造前已实施）

指实施物业管理包括物业企业服务、居民自治管理、社区物业服务等多种长效管理机制的小区，包括

改造前就已经实施物业管理的小区。其中结合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增的物业管理小区单独统计。

（四）全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基本情况表

改造项目名称

可以根据实际工作情况，以一个小区或者相关的几个小区为一个项目进行统计。填写的名称以便于统

计调查为原则，由各地自行填写。

应填写纳入 2020 年及以后改造计划的项目，2020 年之前的改造计划项目不需填写。项目全部改造内容

竣工后，当月完整填写本表内容，下月不再填写该项目。

改造项目包含小区个数、名称

指本市、县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计划中一个项目包含两个或多个小区的，需填写项目包括的小区个数及

名称。所指的小区为指纳入本市、县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计划的小区。填写的名称应与正式公布的改造计划

中的小区名称一致。

小区建成时间

指纳入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计划的小区建成年份。如一个小区内包含多个楼栋且建成年代不同，按建成

最早的小区或楼栋时间填报，或者根据该项目实际情况填报。

纳入改造计划时间

指纳入本地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计划的年份。应填写纳入 2020 年及以后改造计划的项目，2020 年之前

的改造计划项目不需填写。

是否申请中央补助资金支持

指纳入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计划的小区是否已申请并接收中央补助资金。

改造内容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内容可分为基础类、完善类、提升类 3类。可以跨小类多选。

基础类指为满足居民安全需要和基本生活需求的内容，主要是市政配套基础设施改造提升以及小区内

建筑物屋面、外墙、楼梯等公共部位维修等。其中，改造提升市政配套基础设施包括改造提升小区内部及

与小区联系的供水、排水、供电、弱电、道路、供气、供热、消防、安防、生活垃圾分类、移动通信设施

等基础设施，以及光纤入户、架空线规整（入地）等。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A%E4%B8%BB%E5%A7%94%E5%91%98%E4%BC%9A/57893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A%E4%B8%BB%E5%A7%94%E5%91%98%E4%BC%9A/578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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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类指为满足居民改善型生活需求和生活便利性需要的内容，主要是环境及配套设施改造建设、小

区内建筑节能改造、有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等。其中，改造建设环境及配套设施包括拆除违法建设，整治

小区及周边的绿化、照明等环境，改造或建设小区及周边适老设施、无障碍设施、停车库（场）、电动自

行车及汽车充电设施、智能信包箱、智能快件箱、文化休闲设施、体育健身设施、公共绿地、物业用房等

配套设施。

提升类指为丰富社区服务供给、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立足小区及周边实际条件积极推进的内容，主要

是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建设及其智慧化改造，包括改造或建设小区及周边的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卫生服务站

等公共卫生设施、幼儿园等教育设施，周界防护等智能感知设施，以及养老、托育、助餐、家政保洁、综

合超市、便民市场、便利店、邮政快递末端综合服务站等社区专项服务设施。

截至本月底改造进展情况

指截至报告期末项目所处阶段，分为正在开展群众工作、手续办理等前期准备，已完成前期准备、施

工单位已进场施工，全部改造内容已竣工，暂未开展任何工作等 4个阶段。

开工时间

指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开始建设的年月。按项目设计文件中规定的永久性工程第一次开始施工的年

月填写。

竣工时间

指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按计划或设计方案规定内容全部改造完成，经验收合格或达到竣工验收标准，

正式交付使用的年月。

计划总投资

指按照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总体设计方案规定的内容全部建成，计划(或按设计概算或预算)需要的总投

资。没有总体设计，分别按年内施工工程的计划总投资合计数填报。计划总投资按以下办法确定填报：

①有上级批准概(预)算投资或计划总投资的，填列上级批准数；

②无上级批准概(预)算投资或计划总投资的，可填列上报的计划总投资数；

③前两者都没有的，填年内施工工程计划总投资。

调整最初设计概算，经批准的可调整计划总投资，未经批准的不应调整计划总投资。

自开始建设累计完成投资额

指建设项目从开始建设到本年底累计完成的全部投资。其计算范围原则上应与“计划总投资”指标包

括的工程内容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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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数据提供和共享清单

1.向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具体统计资料清单。

按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列的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年度计划小区数、居民户

数。

按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列的年度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数、居民户数。

2.向统计信息共享数据库提供的具体统计资料清单。

按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列的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年度计划小区数、居民户

数。

按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列的年度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数、居民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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